[bookmark: _Toc382765959][bookmark: _Toc381110268][bookmark: _Toc15518]石家庄国家高新区“石家庄股权交易所挂牌企业”资助资金管理办法（细则）
发布时间： 2017-07-05
第一章  总  则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一条  为推动石家庄国家高新区企业赴石家庄股权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石交所”）挂牌，拓展企业直接融资渠道，大力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，石家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管委会）根据《石家庄高新区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十条政策》（石高管字【2014】8号）设立石交所挂牌企业资助资金。为加强对该资金的管理，特制定本细则。
第二条  管委会委托区科技局、财政局作为具体的实施机构，根据上级政策和本办法规定，负责组织宣传培训、企业改制辅导、受理在石交所挂牌企业资助资金申请等各项具体工作。

第二章  资助标准和条件
第三条  石交所挂牌企业资助标准：
对于完成股份制改造并在“石交所”成功挂牌的，根据企业实际支出，给予挂牌企业最高不超过60万元的资助。
予以认可并给与资助的费用范围包括：
（1） “石交所”挂牌费用；
（2） 中介机构保荐费用；
（3） 律师事务所律师费用；
（4）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；
以上费用均以各挂牌服务机构发票票据所载金额为准。
第四条  申请资助的挂牌企业，应符合下列条件：
（一）工商与税务注册登记在区内的企业;
（二）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10〕32号），企业主营业务应符合国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界定;
第五条  企业应当在完成在“石交所”挂牌工作的半年内，向区科技局提出相应的挂牌企业资助资金申请。
第六条  每家企业在多层次资本市场挂牌上市的，可以分别申请相应的资助。每家企业每项资助只能享受一次。
第七条  完成在“石交所”挂牌的企业，申报其他公共政策支持时，同等条件下优先给予支持。优先保障该类企业的建设项目用地指标。
第三章  资助资金的申请程序
第八条  拟在“石交所”挂牌企业须尽快向区科技局备案。要求企业运营规范，符合挂牌基本条件，且经审核无重大不良记录，区科技局将予以备案确认。
第九条  申请“石交所”挂牌资助的企业应填写相关资助申请表。
第十条  申请在“石交所”挂牌资助的企业，除应符合工商与税务注册登记在区内的条件外，根据石家庄市金融工作办公室下发的《关于企业在场外市场挂牌申报程序的通知》，必须报备以下材料：
（一）企业简介和公司章程；
（二）交验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、机构代码证原件，报送复印件；
（三）最近两年年度审计报告；
（四）律师事务所推荐函；
（五）会计师事务所推荐函；
（六）石家庄市金融办出具的批复意见；
（七）“石交所”出具的挂牌证明材料。
以上材料提供两份，复印件需加盖企业公章，原件备查。
第十一条  区科技局、财政局共同审核企业上报的有关材料，出具审核意见，并呈报管委会。管委会审核通过并公示后，办理相关资金拨付手续。

第四章  监督管理
第十二条  “石交所”挂牌意向企业应与保荐机构、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等挂牌服务机构签订合作协议，制定详细的挂牌工作计划，并向区科技局备案。
第十三条  保荐机构每月向区科技局报备企业挂牌进度，详细记录企业挂牌工作进展和遇到的问题，及时沟通并协商解决。
第十四条  申请“石交所”挂牌资助资金的企业应当据实报送有关材料，对于编制虚假材料骗取专项资金的，管委会将追回有关资金，并取消其培育资格。

第五章  附  则
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2014年2月10日以后完成本办法规定的有关“石交所”挂牌行为、尚未享受资助的企业，可依据本办法申请相应的资助。
第十六条  若上级政府出台相关政策，从其规定。
第十七条  本办法由区科技局负责解释。


